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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素質與社會風氣可以是互為表裏。民建聯相信，文

化藝術對個人的文化內涵有著很大的影響，若能提升整體社

會的文化素質，定能加強社會凝聚力，有助培養具文化內涵

的良好公民。就此，民建聯提出如下建議： 

 
 
一 ．  文 化 藝 術 人 才 培 育 方 面，針 對 現 時 學 校 和 大 學 的 文 化 藝

術 教 育 不 足 的 情 況，建 議 向 青 少 年 提 倡「 一 生 一 體 藝 」，

要 求 每 名 學 生 修 讀 至 少 一 項 體 藝 科 目。而 學 校 方 面 應 提

供 更 多 元 和 均 衡 的 體 藝 教 育，並 將 體 藝 科 目 納 入 正 規 課

程 的 範 圍 內。此 外，應 調 撥 資 源，加 強 大 專 院 校 的 視 覺

藝 術 研 究 、 推 廣 和 發 展 。  
 
二 ．  建 議 投 入 資 源 發 展 創 意 藝 術 教 育，積 極 在 學 校 推 動 創 意

教 育，透 過 啟 發 學 生 多 思 考、多 探 索、多 嘗 試 和 多 創 作，

培 育 學 生 的 創 新 思 維，發 掘 學 生 在 學 術 以 外 的 才 能，增

加 他 們 的 學 習 積 極 性 。  
 
三 ．  鑑 於 香 港 的 私 人 藝 術 和 文 物 收 藏 十 分 豐 富，建 議 政 府 在

資 源 和 政 策 上 扶 助 私 營 博 物 館 的 發 展，擴 闊 該 些 博 物 館

的 發 展 空 間，讓 社 會 上 同 時 設 有 不 同 類 型 的 博 物 館，令

文 化 產 業 更 趨 多 元 化 。 此 外 ， 建 議 盡 快 訂 立 博 物 館 法

例 ， 促 進 本 港 博 物 館 的 發 展 ， 完 善 博 物 館 政 策 。  
 
四 ．  為 推 廣 創 意，培 育 下 一 代，建 議 當 局 設 立 兒 童 博 物 館 ，

照 顧 兒 童 的 需 要 及 興 趣，透 過 各 項 展 覽 和 活 動，達 致 鼓

勵 學 習、激 勵 好 奇 的 目 的，並 培 育 他 們 思 考 的 觸 角，鼓

勵 主 動 探 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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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．  建 議 增 設 以 文 化 藝 術 為 主 題 的 免 費 電 台 和 電 視 台 頻

道，推 出 各 類 文 化 藝 術 廣 播 和 電 視 節 目，藉 此 為 本 地 文

化 藝 術 工 作 者 提 供 更 多 表 演 空 間 。  
 
六 ．  為 開 拓 更 多 公 共 文 娛 表 演 場 地，除 了 建 設 西 九 龍 文 娛 藝

術 區 之 外，政 府 應 在 全 港 各 區 增 加 表 演 場 所，切 合 地 區

的 文 化 需 要，例 如 在 北 角 增 設 表 演 場 所，以 取 代 新 光 戲

院 等 。  
 
七 ．  內 地 各 省 市 近 年 積 極 保 護 物 質 和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，建 議

政 府 加 快 建 立 香 港 本 土 “ 物 質 與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” 名

錄 及 資 料 庫，並 委 派 專 責 的 部 門 作 出 跟 進 及 向 國 家 單 位

進 行 申 報，帶 領 全 港 的 民 間 組 織 為 本 地 具 價 值 的 文 物 、

景 觀 及 文 化 等 進 行 保 育 工 作。此 舉 除 了 加 強 社 會 關 注 本

土 的 物 質 與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的 保 育 之 外，長 遠 有 助 加 強

社 會 凝 聚 力，增 加 市 民 對 國 家 文 化 遺 產 政 策 的 認 識，以

及 建 立 香 港 人 對 國 家 、 民 族 和 社 會 的 自 信 和 自 豪 。  
 
八 ．  建 議 增 撥 資 源，推 廣 具 本 地 傳 統 特 色 的 文 化 習 俗 活 動 ，

例 如 增 加 舉 辦 文 化 活 動 的 地 點，在 不 同 區 域 同 時 舉 行 元

宵 燈 會、中 秋 採 燈 晚 會 等，以 切 合 市 民 對 保 留 和 承 傳 傳

統 文 化 習 俗 的 訴 求 。  
 
九 ．  建 議 增 撥 資 源，協 助 民 間 團 體 舉 辦 例 如 龍 舟 競 賽 等 本 土

文 化 活 動。龍 舟 競 賽 作 為 本 港 別 具 特 色 的 節 日 活 動 和 水

上 運 動 之 一，政 府 應 在 多 個 近 岸 地 方 設 立「 龍 舟 酒 店 」，

方 便 公 眾 存 放 龍 舟 以 作 練 習 和 比 賽 之 用 。  
 


